附件2
      区（县）宅前屋后畜禽养殖情况统计表
	序号
	户主姓名
	户籍
	养殖地址
	饲养品种
	目前

存栏数
	养殖用房面积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1.宅前屋后畜禽养殖情况统计不包括各区县养殖业布局规划中已纳入现状范围的畜禽场、各区县前期上报的不规范畜禽养殖场（户）以及农田搭建畜禽养殖户。2.饲养品种分别为猪、禽、羊。3.户籍一栏填“本市”或者“外省”。

负责人：             填表人：            年  月  日
